
 

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

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安徽应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

的方式购买张家港市广大机械锻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大机械”）100%的股

权，同时向安徽省开发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皖开发投”）、安徽汇信金融

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汇信金融”）、安徽安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安元基金”）、北京泰生鸿明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泰

生鸿明”）、金安信实高端装备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

“金安信实”）、张家港保税区万鼎商务咨询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

“万鼎咨询”）、芜湖霞浦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芜湖霞浦”）、

邰正彪、王钧等9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（以下简称“本次

交易”）。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、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

制度的指导意见》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的独立

董事，本着对公司及全体股东认真负责和实事求是的原则，通过对公司提供的本

次交易相关资料进行核查和询问相关人员，就本次交易进行了认真的核查，现就

公司本次交易事宜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：  

1、公司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本次交易方案以及拟签订的相关协议，

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及其他相关

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，方案合理、切实可行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

益。 

2、本次交易实施前，张家港广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大控股”）、

徐卫明、苏州邦达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邦达投资”）、无锡市茂华

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称道“茂华投资”）、缪利惠、张家港市金茂创业投资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金茂创投”）、顾金才、钱强、陈志军、侯全法等 10 名交易对方、

广大机械与公司均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方皖开发投、汇信金



 

融、安元基金、泰生鸿明、金安信实、万鼎咨询、芜湖霞浦、邰正彪、王钧与公

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。但按照相关协议，广大控股、徐卫明在本次交易完成后

将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票超过上市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5%，根据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易实施指引》第十一条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广大控股、徐

卫明系上市公司的关联方。因此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本次交易定价公允且

具有合理性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3、公司通过本次交易有利于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

发展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
综上所述，我们同意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

关联交易相关事项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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